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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公司註冊編號：200009758W)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021) 

(新加坡股份代號：5EN) 
 

 
季度更新-股份暫停買賣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24A 條之規定作出（「聯交

所」）（「上市規則」）。 

 

茲提述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為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有關預計時間表之公告，二零一八年五 月二十五日有關初期除

牌之公告及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有關季度更新之公告（「該公告」）。 

 

(I) 復牌計劃及預期時間表，進一步延遲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之年度業績及年報 

 

我們附屬公司包括：吉林麥達斯鋁業有限公司（「吉林麥達斯」）、洛陽麥

達斯鋁業有限公司（「洛陽麥達斯」）、吉林麥達斯輕合金有限公司（「吉

林麥達斯輕合金」）及吉林麥達斯投資有限公司（「吉林麥達斯投資」）的

司法管理人還沒完成他們的審計，因此導致本公司持續失去管理運作和帳戶

的控制權。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大連匯程鋁業有限公司（「大連匯

程」）已進入司法管理程序。因此，本公司未能有任何公佈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年度業績報告和年度報告的審計安排。 

 

本公司一直積極跟進並實施下列行動以達成復牌條件。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

司已採取的行動其中包括：– 

 

a) 與新加坡警務處商業事務局、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香港證券與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會計與企業監管局（「ACRA」）

跟進調查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所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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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跟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的訴訟； 

 

c) 準備有關與本集團前任主席，陳維平先生的誹謗訴訟案司法文件； 

 

d) 參與司法管理人員就稽核報告的討論；及 

 

e) 與潛在買家討論復蘇本集團的方案。 

 

在協助執法單位調查的同時，董事會謹此宣佈以下行動計劃及預期的時間進

行調查和糾正有關事項： 

 

編號 事項 預計時間表 

1 允許司法管理人完成對吉林麥達斯、洛

陽麥達斯、吉林麥達斯輕合金、吉林麥

達斯投資和大連匯程的新帳目審計 

司法管理人們無法給予

明確的時間表 

2 與潛在買家討論復蘇本集團的方案，從

而保留公司債權人和股東的利益 

持續進行 

3 審查和評估調查結果對本公司的影響，

盡力追討損失 

持續進行 

4 準備財務報表 司法管理人完成審計報

告後的兩個月內 

5 向外聘核數師提交資料以完成年終審計 準備財務報表後的兩個

月內 

6 編制年度報告 完成年終審計後的兩個

月內 

7 恢復交易 取決於上述事件 

 

 

(II) 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按本公司的要求，股份自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於聯交所買

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董事會將於有關事宜出現任何重大進展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代表董事會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董定有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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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董定有先生及徐衛東博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曾士生先生。 

 


